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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今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桂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桂连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刘延生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10-62101680 

传真 010-62106719 

电子邮箱 liuyansheng@northeagle.com.cn 

公司网址 www.northeagle.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08 号 1 号楼 1602 室 10008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2,806,507.55 52,169,632.37 -37.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218,383.53 38,176,652.68 -23.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20 1.57 -23.4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9.75% 26.1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0.34% 26.82%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8,702,669.33 59,161,814.66 -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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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58,269.15 106,130.09 -8,540.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523,131.12 108,803.80 -8,85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7,190.36 -10,612,219.77 -52.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6.58% 0.2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8.26% 0.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0 -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266,666 25.79% 0 6,266,666 25.7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250,000 17.49% 0 4,250,000 17.49% 

      董事、监事、高管 5,500,000 22.63% 0 5,500,000 22.6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033,334 74.21% 0 18,033,334 74.2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750,000 52.47% 0 12,750,000 52.47% 

      董事、监事、高管 16,500,000 67.90% 0 16,500,000 67.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4,300,000 - 0 24,3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王今乐 17,000,000 0 17,000,000 69.96% 12,750,000 4,250,000 

2 王晓红 5,000,000 0 5,000,000 20.57% 3,750,000 1,250,000 

3 北京天润

禾益管理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2,300,000 0 2,300,000 9.47% 1,533,334 766,66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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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合计 24,300,000 0 24,300,000 100% 18,033,334 6,266,66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以上持股数为直接持股数； 

股东王今乐与王晓红为兄妹关系； 

王今乐、王晓红为北京天润禾益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

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699,482.71 应收票据 488,000.00 

应收账款 16,211,482.71 

2）根据财务部 2017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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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

4 项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新三板挂牌公司应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要求，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依据上述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3）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估计未变更。 

(3) 2019 年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4)2019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报告期财

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无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 2 月、2019 年 5 月、2019 年 7 月分别与北京易车生活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易车生活”）签订借款合同，向易车生活分多笔提供总额不超过 90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借款月利率 0.8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易车生活尚有借款本

金 600 万元未偿还。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强调事项段落的内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2019 年度贵公司向北京易车生活汽车服务

连锁有限公司分多次累计借出资金 900 万元，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尚有 600 万元未收回，该借款事项

由北京易车生活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

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公司自有流动资金向非关联方

提供借款，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该借款事项由借款方的股东提供保证担保，与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由借款方

的股东对易车生活向公司借款事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

同项下全部借款本息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向易车生活借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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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并客观提示了公司可能遇到

的风险。公司已就此事与易车生活进行交涉促其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全部包括借款在内的全部款项，同

时公司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监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涉及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借款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

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

借款事件的实际情况。 

上会会计师事务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监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并客观提示了公司可能遇

到的风险。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和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9 年度的审计报告》均无异议。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保证

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